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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关于

枣强县杜烟二期 A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之

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 号）、《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财预[2018]28 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重光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枣强县杜烟二期 A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

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独立、

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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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本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枣强县杜烟二期 A 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本所 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投资项目 枣强县杜烟二期 A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会计师事务所 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财评报告》
《枣强县杜烟二期 A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冀瑞立咨字（2025）第 670 号）

元 人民币

二、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1.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委托事宜的合法、合

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得到了委

托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

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

关问题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

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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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至关重要而又缺少资料支持的问题，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

了书面询问、备忘录，并取得了公司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

3.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

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评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

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

能力，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

断。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

意，本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5. 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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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枣强县杜烟二期 A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1.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枣强县杜烟二期 A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建设单位：枣强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枣强县北环路以北、胜利路以西、

董子路以东，北方鞋业南侧。

（4）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总占地面积 50227.23 ㎡（约合 75.34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133456.92 ㎡（全部为棚户区改造回迁用房），新建 8栋 18F1-2F 住宅楼、2F

（部分 4F）商业，地上储间、配套、大门及地下建筑。地上建筑面积 90804.51

㎡（其中包括住宅建筑面积 69558.25 ㎡，商业建筑面积 16640.44 ㎡，地上储

藏间建筑面积 3982.84 ㎡，配套建筑面积 500 ㎡，大门建筑面积 122.98 ㎡），

地下建筑面积 42652.41 ㎡（其中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34606.54 ㎡，地下储藏间

建筑面积 8045.87 ㎡）。项目总户数 629 户。

（5）项目投资：该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45278 万元

（6）事前绩效评估情况：根据《财评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1）本项目实施具有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符合专项债券资金支持领

域。

2）该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政策，为政府投资的公益性资本性支出项目，不

涉及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项目已取得立项批复文件，项目合法合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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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成熟度。

3）本项目资金来源较为明确，资金到位具有可行性。

4）本项目的收入项较合理、收入内容与项目建设内容相匹配、收入的收

费单价较合理且符合实际；本项目成本的测算较合理。项目收益测算综合评估，

收益较合理。

5）本项目申报本次资金需求合理，新增债券项目债券资金需求具有合理

性。

6）基于谨慎参考项目收益情况的原则，本项目偿债计划具有可行性，偿

债风险基本可控。

7）本项目绩效目标的设置符合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要求，具有合理性。

8）项目预期绩效基本具有可持续性。

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主要针对新增债券项目的实施必要性、公益性、收益

性；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项目收

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

债风险点；绩效目标合理性；项目预期绩效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八方面进行综合

评估、分析与论证，并提出相关建议。初步判断本项目基本符合新增债券项目

要求，对该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予以支持”。

（7）根据《财评报告》项目收益及融资情况如下：本项目主要收入为项

目运营收入，本项目拟申请债券 27,600.00 万元，2021 年已发行 19000 万元，

5年期，利率 3.00%；2022 年已发行 3000 万元，5年期，利率 2.71%；2025 年

已发行 2000 万元，15 年期，利率 2.24%；（4）本次计划使用调整资金 3600

万元，分别是：①使用“枣强县城市配电网建设项目”2000 万元，20 年期，

利率 2.32%；②使用“枣强县长输供热管网及配套项目”1600 万元，15 年期，

利率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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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区域概况

1）地理位置

枣强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衡水市南端，界于东经 115°35′~58′，北纬

37°08′~35′之间，总面积 892.3 平方公里。东隔清凉江与景县、故城相望，

西临冀州市，南靠邢台地区南宫市，北接桃城区、武邑县。县城北距首都北京

272 公里，西距省会石家庄 124 公里。

2）自然条件

地形地貌地震：枣强县地处华北平原腹地，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南

向东北缓慢倾斜。地势平坦开阔，海拔 23-29 米，在总体平坦之中，尚有不少

洼地：重点大洼 12 个，小片洼地 500 多个。项目区内地形平坦，西南高，

东北低，略呈倾斜状，地面坡降约为万分之一，地貌属冲积平原，属河北冲积

平原区，大部分为黄河、漳河冲积平原。土壤为轻亚粘土、亚粘土为主，局部

夹粉细砂层，适合于各种农作物生长。树木以温带阔叶林为主。根据国家地震

局最新颁布的《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本项目建设地点处于地震动

峰值加速度 0.05g 区。

气候特征：枣强县气候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

无霜期为 185 天，年平均降水量在 554 毫米左右。

水文地质：按水文地质特征，该区域地下水从上到下分为浅层淡水、咸水、

深层淡水三种。浅层淡水较存，呈零星分布，主要存在第四系全新统地层的精

细砂、亚沙土的孔隙、粘土的裂隙中，为南西——北东方向，从西北到东南由

小到大，由薄到厚。浅层淡水的主要补给来源是大气降水、地表水及灌溉回归

水。浅层淡水底板埋深 10-20 米，单位涌水量一般大于 2.5m³/h.m，浅层淡水

占全市总面积的 60%，咸水占全市总面积的 40%。深层淡水主要贮存在咸水层

以下，水温高、水质好、单井出水量大，底层赋水量好，是全市地下水的主要

开采对象。第一开采段底板大约埋深 140-160 米，矿化度为 0.6-0.8g/1，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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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段的底板埋深大约 240-260 米，矿化度 0.5-0.6g/1，第四开采底板埋深在

430-470 米，径流及坑塘蓄水对周围地下水也有一定的补给。

交通条件：枣强县交通便利，京九铁路、大广高速公路、邯黄铁路穿境而

过。县内公路形成了以省道为骨干，以县城为中心，以县、乡、村三级公路为

网络的公路体系。

植被物种：枣强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小麦、玉米、棉花、大豆、

辣椒等农作物。利用当地花生、红薯等农产品加工而成的风味小食品享誉国内

外，“绿源”、“北谷庄”无公害棚室黄瓜畅销京津和东北三省，并出口俄罗

斯。

公共设施社会依托条件：县域内拥有 220 千伏变电站 1座，容量 360 兆伏

安，110 千伏变电站 4座，容量 223 兆伏安，35 千伏变电站 13 座，容量 123.65

兆伏安，35 千伏线路 208.129 千米，10 千伏线路 1750.78 千米，10 千伏配变

4687 台，容量 325.795 兆伏安。枣强县实行联片供水，全县共分 5片供水区，

共建 5个水厂，为提高供水可靠性，将各供水区间管网相连。

建材供应条件：枣强县及衡水市建材资源丰富，各类建材厂家众多，项目

建设所需的砂子、石料、砖、木材等均由当地建材厂家提供，钢材、水泥由各

生产厂家驻市供货商定点供应。项目的建筑材料来源充足。

3）公共设施条件

给水：由枣强县供水系统供应，能保证项目用水要求。

排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污水管网。

供电：由枣强县市政供电系统提供，可以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

供暖：热源采用集中供暖，可完全满足供热需求。

通讯：在市话网和无线通讯网覆盖区内，通讯便利。

2. 项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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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强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具体信息如下所示：

名称：枣强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21554468684T

法定代表人：张爽

注册资本：14741.2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4 月 29 日

营业期限：2010 年 4 月 29 日至 2040 年 4 月 28 日

住所：枣强县城新华中街 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类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投

资及相关服务、房地产投资开发建设项目。（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需专项审批未经审批的不得经营）

本所律师认为：枣强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系依法设立并合法

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从事枣强县杜烟二期 A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主体资格。

3. 项目已取得批复情况

2021 年 2 月 7 日，枣强县发展和改革局核发《关于枣强县杜烟二期 A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枣发改审批[2021]007 号），同意项目

建设。

2022 年 8 月 16 日，根据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具的《关于棚改项目

纳入全省棚改计划的确认函》，杜烟二期 A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纳入 2020、2021

年棚户区改造年度计划。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枣强县发展和

改革局核发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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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已纳入棚改计划，项目合法合规。

二、项目融资来源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类型 金额 占总投比例

1

枣强县杜烟二期 A 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

资本金 17,678.00 39.04%

专项债券 27,600.00 60.96%

总投资 45,278.00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45,278.00 100.00%

一、资本金 17,678.00 39.04%

（一）自有资金 17,678.00 39.04%

（二）专项债券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

资本金部分）
27,600.00 60.96%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24,000.00 53.01%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

券
3,600.00 7.95%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

券

（四）银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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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瑞立会计作为专项评价机构并出具《财评报告》，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

经营活动预计净收益为 74,562.27 万元，债券本息合计为 31,836.25 万元（其

中本金 27,600.00 万元，利息 4,236.25 万元），通过测算，本期债券本息覆

盖倍数为 2.34，能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在经营净收益下浮动 5%和利率上浮 5%的情况下，经营净收益可以覆盖债

券本息和，因此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具体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变化比率

收益下浮-5% 基准 0% 利率上浮 5%

偿债资金合计 69,073.57 74,562.27 74,562.27

经营净收益 69,073.57 74,562.27 74,562.27

债券还本付息额 31,836.25 31,836.25 32,048.06

经营收入偿还的债券本息额 31,836.25 31,836.25 32,048.06

债券本息覆盖率 2.17 2.34 2.33

综上所述，瑞立会计认为，该项目财务指标良好，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现

金流入，且现金流入能够覆盖专项债还本付息的规模，从财务角度上分析投资

具备可行性。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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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专项评价机构为本期债券发行的

审计机构并出具《财评报告》。

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河北省雄安新区容城县人民政

府于 2025 年 6月 20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104765165720F 的《营

业执照》、河北省财政厅于 2025 年 7月 4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会计师事务所编号：13010009）。

本所律师认为：瑞立（雄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

续的审计机构，具备作为专项评价机构并出具财评报告的资质；在财评报告上

签字的两名执业会计师均持有经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已经年检的《注册会计

师证》，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资质

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本所系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北京市司法

局于2021年11月24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110000H52631502W的《律

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的合伙型律师事

务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两名执业律师具有从事法

律服务业务的资格，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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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一）利率风险及控制措施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及国际经济环境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专项债券的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

于专项债券期限较长，在存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

率的波动可能使专项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风险控制措施：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不随市场利率波动而调整，可有

效缓释利率波动对投资者预期收益率的影响。

（二）流动性风险及控制措施

专项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市场交易流通。专项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

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专项债券的持有

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专项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

所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专项债券流动性。

风险控制措施：为减少流动性风险对本期债券收益率的影响，发行人将努

力扩大投资者范围，通过充分的产品募集发行工作，使更多的投资者能够参与

本期债券的投资。

（三）经济环境风险及控制措施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涉及对现有土地及地上物的整理开发，同时还涉及到未

来区域规划定位和发展方向。未来经济环境的变化，不仅对土地的有形增值和

无形增值产生影响，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还会受政治形势、经济政策、城市规划

方案等一系列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后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

的效益。

风险控制措施：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弱于其他行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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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区域集中河北省内，在我国目前具有一定区位优势，保持较快经济发展

速度、具备一定发展潜力的区域，财政支持力度较大。

（四）财务风险及控制措施

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在未来投资项目建设中仍需承担一定的投融资压力。

所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属资金密集型行业，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时间长

的特点，可能对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现金流和债务偿付产生影响，从而使实施

主体或参与主体面临一定财务压力。

风险控制措施：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治理结构完善，能够持续获得河北省

财政在政策和资金层面的持续有力支持，融资渠道畅通。

（五）自然灾害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主业运营受自然条件影响较显著。若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内，区域出现水灾、火灾、大雾等重大自然灾害，或相关主体应对不当，

将对投资项目运营带来负面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应建立重大灾害预警机制，与河北省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各社会相关机构建立预灾、救灾的联动机制，积累重大灾

害处理经验，可有效缓释或有自然灾害对投资项目带来的冲击。

六、结论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 枣强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

法人，具备从事枣强县杜烟二期 A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主体资格。

2. 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枣强县发展和改革局核发

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已纳入棚

改计划，项目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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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4. 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

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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